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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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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3、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4、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5、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构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

预案所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构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对象为刘振光先生、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海厚泰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上述特定对象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3、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15.58元/股，不低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年4月17日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即15.58元/股。

4、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69,924,261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及股票发行数量随之进行调整。

5、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6、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收购金汉王技术100%股权并对其增资

建设云计算运营中心。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后，龙宇燃油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以满足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需求的部分由龙宇燃油自筹解决。

7、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为了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更好地保护

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进一步完善了股利分配政策，具体情况请参见本预案“第七节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分

红情况” 相关内容。

8、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9、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风险因素详细情况请参见本预案“第六节 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

论与分析” 之“六、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

10、公司拟收购的目标资产———金汉王技术100%股权尚未进行审计、评估，目标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

数据及资产评估结果将在发行预案补充公告中予以披露。

释义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公司

/

本公司

/

龙宇燃油

/

上市公司

/

收购

方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预案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不超过

269,924,261

股的行为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认购协议 指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

《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金汉王技术

/

目标公司 指 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

目标资产 指 金汉王技术

100%

股权

金汉王科技

/

出售方 指 金汉王科技有限公司

德利迅达 指 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

IDC

指 互联网数据中心

银厥资本 指 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银厥

1

号 指 银厥乾亨

1

号证券投资基金

银厥

2

号 指 银厥乾亨

2

号证券投资基金

海厚泰投资 指 北京海厚泰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苇晔 指 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灏奕 指 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上海泽熙增煦 指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龙宇控股 指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概要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 LONYER� FUELS� CO.,LTD.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447044

税务登记号码：310115630723959

注册资本：人民币20,2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20,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增增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10号19楼

邮政编码：200122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宇燃油

股票代码：603003

经营范围：石油制品（含汽油、煤油、柴油）、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纺织原料及产品（除专项）、金

属材料、塑料原料及产品、玻璃制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的销售，石化产品信息咨询，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背景

龙宇燃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收购金汉王技术100%股权并对其增资建设云计算运营中

心。

1、上市公司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龙宇燃油主要业务之一为燃料油的供应服务。 2014年，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外部经济环境仍无明显好转，柴

油消费不振、航运业持续低迷。 航运业持续低迷给公司燃料油销售带来了不利影响，一是导致船用燃料油需求

的下降；二是由于部分航运企业资金链比较紧张，为控制信用风险，公司主动收紧对部分客户的船用燃料油供

应，导致业务量有所缩减。 同时，报告期内国内柴油消费需求偏弱，地方炼油企业普遍开工率较低，也对公司燃

料油销售带来不利影响。在上述因素影响下，龙宇燃油的主营业务面临着较大的盈利压力。在现有业务的支撑

下，龙宇燃油面临发展瓶颈。 为此，龙宇燃油急需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2、进入电子信息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公司通过对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国家产业政策导向、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等方面的论证分析后认为：电

子信息产业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业务领域，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小，且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因此，公司结合自身特

点，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云计算运营中心，提供机柜出租业务。 实现公司主营业务多元

化，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有效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公司拟从事的云计算运营中心业务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被国家列为鼓励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国务院连续颁

布了鼓励扶持该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性文件：2010年，国务院提出《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提出要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快建设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新一代

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核心设备和智能终端的研发及产业化，加快推进三网融合，促进物联网、云计算的研

发和示范应用。 2010年， 工信部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的通

知》，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五个城市先行开展云计算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 国家“十二五” 规划

纲要中强调推动重点领域跨越发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快建设宽带、融合、安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

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信息化。

由于近几年云计算的兴起、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我国的IDC市场在2010年进入快速增长时期。 IDC行业经

历了转型、整合、多元化发展阶段后，逐渐变得规范、有序。

目前全国最活跃，最体系化的数据中心公司和运营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 根据中国数据中

心圈统计，2011年中国数据中心市场规模达到170.8亿元，同比增长67.1%，增长率持续上升的原因主要来自于

增值业务的快速增长。

我国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及增长一览表

龙宇燃油此次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建设云计算运营中心进入电子信息产业，并以此为契机开拓

数据中心市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目的

龙宇燃油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收购金汉王技术100%股权并对其增资建设云计算运营

中心，由此进入前景广阔的电子信息产业，增加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点，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 通过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龙宇燃油的财务状况将得以改善，抗风险能力大为增强，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刘振光先生、银厥资本、海厚泰投资、上海苇晔、上海灏奕、上海泽熙增煦。

除刘振光先生为龙宇燃油实际控制人之一及股东外，其余发行对象均与龙宇燃油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禁售期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二）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拟定为15.58元/股，未低于龙宇燃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5年4月17日（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即15.58元/股（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

价格随之进行调整。

（三）定价依据

1、发行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

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及项目资金使用安排；

3、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及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4、与有关方面协商确定。

（四）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269,924,261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股票发行数量随之进行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所有投资者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发行对象与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本次发行价格计算，发行对象

的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数量

（

股

）

认购金额

（

元

）

1

刘振光先生

128,345,315 1,999,620,007.70

2

银厥资本

51,718,760 805,778,280.80

其中

：

银厥资本管理的银厥乾亨

1

号证券投资

基金

12,836,970 199,999,992.60

银厥资本管理的银厥乾亨

2

号证券投资

基金

38,881,790 605,778,288.20

3

海厚泰投资

12,836,970 199,999,992.60

4

上海苇晔

22,464,698 349,999,994.84

5

上海灏奕

22,464,698 349,999,994.84

6

上海泽熙增煦

32,093,820 500,021,715.60

合计

269,924,261 4,205,419,986.38

（五）禁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上市地点

在禁售期届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五、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205,419,986.38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

收购金汉王技术100%股权并对其增资建设云计算运营中心。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龙宇燃油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后，龙宇燃油

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以满足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部分由龙宇燃油自筹解决。

六、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刘振光先生是龙宇燃油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及股东，故其认购龙宇燃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刘振光先生、其配偶徐增增女士及其儿子刘策合计持股100%的龙宇控股持有公司

117,142,149股，徐增增女士持有公司12,015,653股，刘振光先生持有公司6,204,990股；刘振光先生、徐增增

女士及刘策先生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共计135,362,79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7.01%，刘振光先生、徐增

增女士及刘策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龙宇燃油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269,924,261股，刘振光先生、银厥资本、海厚泰投资、上海苇

晔、上海灏奕及上海泽熙增煦六家发行对象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完成后，龙宇控股持有公司的股份为117,142,

149股，徐增增女士持有公司的股份为12,015,653股，刘振光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为134,550,305股；刘振光

先生、徐增增女士及刘策先生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共计263,708,10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55.88%，上述三

人仍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发行未导致龙宇燃油控制权变化。 此次非公开发行后，龙宇燃油控制权

情况如下：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批情况

（一）上市公司内部审批情况

201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条件的预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报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运用之可行性分析报告》、《关于公司与刘振光先生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预案》、《关于公司与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等五家特定发行对象签订<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预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预案》、《关于

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预案》、《关于公司与北

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预案》、《关于公司与金汉王科技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的预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关于暂不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预案及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龙宇燃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上市公司外部审批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收购金汉王技术100%股权并对其增资建设云计算运营中心，金

汉王技术尚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龙宇燃油收购金汉王技术100%股权之前，金汉王科技拟将其拥有的位于北京市

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天柱西路 8� 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京顺国用(2011)出字第00035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及附着其上之建筑面积为53,938.42平方米的在建工程出售给金汉王技术，相应许可证照需由金汉王科技变更

至金汉王技术名下。

金汉王科技股东会已经做出决议，同意向金汉王技术出售上述土地及在建工程、将金汉王技术的注册资

本和实缴资本增加至10亿元、向龙宇燃油转让金汉王技术100%股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第二节 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刘振光先生基本情况

（一）刘振光先生简历

刘振光，男，1952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无境外居留权,。 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328号***

室，身份证号：23010319520331****。 1968年-1975年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员工，1975年-1985年任哈尔滨

炼油厂员工，1985年-1987年任哈尔滨化工厂供销处冷饮厂员工，1987年-1991年任哈尔滨市工业供销总公司

员工，1991年-1998年任太仓市哈太化轻物资联营公司经理，1998年-2008年任上海龙宇石化有限公司董事，

2008年至今任龙宇燃油董事，2000年至今任龙宇控股执行董事、经理。

（二）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

刘振光的核心企业为龙宇控股，龙宇控股的主要业务是股权投资。

1、龙宇控股的基本情况

龙宇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

128

号

601-6

室

法定代表人 刘振光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

本系统内资产经营

（

非金融业务

），

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

品

）、

纺织原料

（

除棉花

）、

纺织产品

、

玻璃制品

、

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

装潢材料的销售

。

该公司目前除进

行股权投资外未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2000

年

1

月

14

日

股东构成

刘振光

（

持股

20.285%

）、

徐增增

（

持股

34.715%

）、

刘策

（

持股

45%

）（

徐增增和刘振光为夫妻关系

，

与刘策

为母子关系

）。

龙宇控股最近一年的经审计（中创海佳审字（2015）0320号）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95,543,011.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3,096,802.16

项目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5,724,163.96

2、刘振光先生主要控股、参股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刘振光先生除龙宇燃油外，控股、参股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直接出资比例 经营范围

龙宇控股

10,000

万 元

人民币

刘 振 光 持 有

20.285%

实业投资

，

本系统内资产经营

（

非金融业务

），

及以上相关业务

的咨询服务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品

）、

纺织原料

（

除棉花

）、

纺织产品

、

玻璃制品

、

五金交电建筑材料

、

装潢材料的销售

。

该

公司目前除进行股权投资外未从事其他经营活动

。

上 海 龙 达 胜 宝 利 光

电有限公司

120

万美元 龙宇控股持有

45%

研究

、

生产各类光学

、

电子

、

数码影像产品及其零部件

，

销售自

产产品

，

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

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上 海 龙 达 进 出 口 贸

易有限公司

500

万元人民

币

龙宇控股持有

90%

自营和代理按市外经贸委核准的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

承办中外合资经营

、

合作生产业务

，

开展

“

三来一补

”

业务

，

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品

）、

机械

设备

、

建材

、

金属材料

、

电子产品的销售

，

及其以上相关业务的

咨询服务

。

上 海 小 暖 文 化 创 意

有限公司

300

万元人民

币

龙 宇 控 股 持 有

100%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

，

创意服务

，

企业形象策划

，

展览展示

服务

，

公关活动策划

，

商务咨询

（

除经纪

），

会务服务

，

广告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

从事计算机软件科技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市场营销策

划

，

计算机软件的销售

（

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

上 海 龙 隽 文 化 传 播

有限公司

200

万元人民

币

龙 宇 控 股 持 有

100%

设计

、

制作

、

代理

、

发布各类广告

，

企业形象策划

，

商务咨询

，

会

务服务

，

展览展示服务

，

摄影摄像服务

，

电脑图文设计

；

玩具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销售母婴用

品

、

文教用品

、

玩具

、

办公用品

。

上 海 小 龙 鱼 教 育 发

展有限公司

1,000

万 元 人

民币

龙宇控股持有

90%

文教投资管理

，

会展服务

，

文教产品的开发

、

销售

、

及技术培训

、

技术服务

，

咨询服务

，

母婴护理服务

（

不含医疗诊治服务

）。

香 港 龙 辰 投 资 贸 易

有限公司

200

万美元

龙 宇 控 股 持 有

100%

燃料油贸易

；

提供进口代理服务

；

提供信息服务等

。

麓克贸易

（

上海

）

有

限公司

10,000

万元人

民币

龙 宇 控 股 持 有

100%

金属材料

、

化工原料及产品

（

除危险化学品

、

监控化学品

、

烟花

爆竹

、

民用爆炸物品

、

易制毒化学品

）、

矿产品

（

除专项审批项

目

）、

石油制品

（

除专项审批项目

）

的销售

，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

（三）刘振光先生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刘振光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刘振光先生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为有效防止及避免同业竞争，刘振光先生向发行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截至承诺书出具日，承诺人及承诺人所投资的除龙宇燃油以外的其它控股子企业（以下称“其他子企

业” ）均未投资于任何与龙宇燃油存在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经营也没有为他人

经营与龙宇燃油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承诺人及其他子企业与龙宇燃油不存在同业竞争。

2、承诺人自身不会并保证将促使其他子企业不开展对与龙宇燃油生产、经营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入，

今后不会新设或收购从事与龙宇燃油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子公司、分公司等经营性机构，不在中国境内或境

外成立、经营、发展或协助成立、经营、发展任何与龙宇燃油业务直接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企业、项目或其

他任何活动，以避免对龙宇燃油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3、承诺人将不利用对龙宇燃油的控股/控制关系进行损害龙宇燃油及龙宇燃油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4、如龙宇燃油进一步拓展其产品、服务和业务范围，承诺人承诺自身、并保证将促使承诺人其他子企业不

与龙宇燃油拓展后的产品、服务或业务相竞争；可能与龙宇燃油拓展后的产品、服务或业务产生竞争的，承诺

人承诺自身、并保证将促使承诺人其他子企业将按以下方式之一退出与龙宇燃油的竞争：（1）停止生产、提供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或服务；（2）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3）将相竞争的业

务纳入到龙宇燃油中经营；（4）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5）其他对维护龙宇燃油权益有利

的方式。

5、在上述第4项情形出现时，无论是由承诺人或其他子企业自身研究开发的、或从他方引进或与他人合作

开发的与龙宇燃油生产、经营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龙宇燃油有优先受让、生产的权利。

6、在上述第4项情形出现时，承诺人或其他子企业如拟出售与龙宇燃油生产、经营相关的任何其他资产、

业务或权益，龙宇燃油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承诺人保证承诺人自身、并保证将促使其他子企业在出售或转让

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龙宇燃油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件。

7、若发生承诺书第5、6项所述情况，承诺人承诺承诺人自身、并保证将促使其他子企业尽快将有关新技

术、新产品、欲出售或转让的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龙宇燃油，并尽快提供龙宇燃油合理要求的资

料。 龙宇燃油可在接到承诺人通知后六十天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生产或购买权。

8、承诺人确认承诺书旨在保障龙宇燃油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

9、承诺人确认承诺书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

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10、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承诺人愿意承担由此给龙宇燃油或龙宇燃油除承诺人以外的其它股东造

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致使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增加，相关

关联交易如确有必要发生，将依照市场公平原则进行，并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 对此，刘振光承诺：

1、保证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尽量避免或减少与龙宇燃油之间的关联交易；如果有不可避免的关联

交易发生，本人将确保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严格执行龙宇燃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

规定后方可实施，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2、 保证不利用本人对龙宇燃油的控制性影响， 谋求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与龙宇燃油达成交易的优先权

利；

3、保证本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与龙宇燃油进行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

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或其他公允方式确定，不会利用该类交易损害龙宇燃油利益

或转移龙宇燃油利润，亦不会通过影响龙宇燃油的经营决策来损害龙宇燃油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重大交易情况

2013年至2014年，刘振光先生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重大交易情况如下：

1、关联担保情况

（1）借款抵押保证担保

贷款银行 担保

、

抵押方 被担保方

担保最高债权

额

（

万元

）

主合同 担保期限

交通银行上海

陆家嘴支行

徐增增

、

龙宇控

股

龙宇燃油

3,490.00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102002011MR00000900

、

3102002011M100006700

抵押担保

：

2010.12.29-2013.12.28

保证担保

：

2011.12.30-2012.12.30

中信银行上海

浦东分行

龙宇控股股

、

徐

增增

、

刘振光

、

刘策

龙宇燃油

11,428.00

（

2012

）

沪银贷字第

731201120036

、

（

2012

）

沪银贷字第

731201120108

号

2012.3.1-2013.7.6

招商银行上海

分行营业部

徐增增

、

刘振

光

、

刘策

龙宇燃油

20,000.00 2012

年营字第

11120806 2012.5.31-2013.5.30

上海银行浦东

分行

龙宇控股

、

舟山

龙宇燃油有限

公司

、

徐增增

、

刘振光

、

刘策

龙宇燃油

4,000.00

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

201120079

2012.2.13-2015.2.13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徐汇支行

上海紫锦船务

有限公司

、

大连

欧祥船务有限

公司

、

上海盛龙

船务有限公司

、

龙宇控股

、

徐增

增

、

刘振光

龙宇燃油

2,250.00

借款合同

11102124010031

2010.4.28-2013.4.27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徐汇支行

龙宇控股

、

徐增

增

、

刘振光

龙宇燃油

3,000.00

借款合同

11102124010025

2012.6.6-2013.6.5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徐汇支行

龙宇控股

、

徐增

增

、

刘振光

龙宇燃油

8,000.00

借款合同

11102124010033

2012.6.29-2013.6.26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徐汇支行

龙宇控股

、

徐增

增

、

刘振光

龙宇燃油

1,750.00

借款合同

11102124010048

2012.8.3-2013.8.2

南京银行上海

分行

龙宇控股

、

舟山

龙宇燃油有限

公司

龙宇燃油

6,000.00

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Ba116011206

2012.5.21-2013.5.21

南洋商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龙宇控股

、

刘振

光

、

刘策

、

徐增

增

龙宇燃油

5,500.00

0434520000180C000

《

贷款合

同

》

0434520000180C100

《

补充协议

一

》

0434520000180C200

《

补充协议

二

》

0434520000180C300

《

补充协议

三

》

0434520000180C400

《

补充协议

四

》

2010.12.29-2013.12.28

招商银行上海

分行营业部

龙宇燃油

、

刘振

光

、

徐增增

、

刘

策

上海华东

中油燃料

油销售有

限公司

3,000.00

借款合同

11120513

、

借款合同

11120516

、

借款合同

11120301

2012.2.29-2013.2.29

招商银行上海

分行营业部

龙宇燃油

、

刘振

光

、

徐增增

、

刘

策

上海华东

中油燃料

油销售有

限公司

2,800.00 2012

年营字第

111211009 2012.10.24-2013.4.24

上海银行浦东

分行

龙宇燃油

、

舟山

龙宇燃油有限

公司

、

刘振光

、

徐增增

、

刘策

上海华东

中油燃料

油销售有

限公司

3,000.00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120080 2012.2.13-2013.2.13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3,000.00

合同编号

11102134010048

2013.6.7-2014.6.5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2,000.00

合同编号

31245134010056

2013.6.28-2014.6.24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1,000.00

合同编号

31245134010061

2013.7.3-2014.7.2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5,000.00

合同编号

31245134010062

2013.7.10-2014.7.2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

上海

盛龙船务有限

公司

龙宇燃油

1,125.00

合同编号

31245134010066

2013.8.8-2014.8.7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

大连

欧祥船务有限

公司

、

上海紫锦

船务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1,125.00

合同编号

31245134010067

2013.8.8-2014.8.7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1,750.00

合同编号

31245134010093

2013.10.25-2014.8.5

大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

舟山

龙宇燃油有限

公司

龙宇燃油

30,000.00 DLLY201302070018 2013.1.24-2016.1.23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6,000.00

合同编号

31245144010042

2014.7.11-2015.7.3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1,750.00

合同编号

31245144010049

2014.8.8-2015.8.5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

大连

欧祥船务有限

公司

、

上海紫锦

船务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1,125.00

合同编号

31245144010051

2013.8.8-2016.8.7

上海农村商业

银行长桥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

上海

盛龙船务有限

公司

龙宇燃油

1,125.00

合同编号

31245144010050

2013.8.8-2016.8.7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

舟山

龙宇燃油有限

公司

龙宇燃油

3,000.00

渤沪分流贷

（

2013

）

第

54

号

2013.8.7-2014.2.7

大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

舟山

龙宇燃油有限

公司

龙宇燃油

30,000.00 DLLY201403270091 2014.3.27-2015.3.26

交通银行上海

陆家嘴支行

上海紫锦船务

有限公司

、

上海

龙宇控股有限

公司

、

大连欧祥

船务有限公司

、

浙江龙宇船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5,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编号

3102002014C100000800

抵押担保为

2014.2.17-2017.2.16

保保证担保为

2014.2.17-2014.11.21

交通银行上海

陆家嘴支行

上海紫锦船务

有限公司

、

上海

龙宇控股有限

公司

、

大连欧祥

船务有限公司

、

浙江龙宇船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5,000.00

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编号

3102002014C100002500

抵押担保为

2014.2.17-2017.2.16

保保证担保为

2014.2.17-2014.11.21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杨浦支行

上海龙宇控股

有限公司

龙宇燃油

6,000.00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编号

YP14010009

2014.6.30-2015.6.29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家

门支行

龙宇燃油

舟山龙宇

燃油有限

公司

6,300.00

人民币借款合同

，

编号

：

2010

年沈并字

001

号

2010.3.24-

主债权的清

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龙宇燃油

广东龙宇

燃料油有

限责任公

司

5,000.00

兴银粤

（

保

）

字分营第

201404049988

号

2014.3.31-2015.3.30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

五羊支行

龙宇燃油

广东龙宇

燃料油有

限责任公

司

7,000.00 GZ(

高保

)20140004 2014.1.26-2015.1.16

（2）保理借款抵押保证担保

借款人 担保人

借款额度

（

万元

）

合同编号 保理合同期限

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浙江龙宇船务有限公司

、

龙宇控股

、

上海紫锦船务

有限公司

8,000 3102002012LI00000500 2012.6.28-2013.6.5

（3）应付票据抵押保证担保

1、公司与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签订了编号为3102002011M400002800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约定交通银行为龙宇燃油开立承兑汇票金额共计人民币6,000万元。 徐增增以浦东新区张扬路1328号5A、5B

的房产（抵押期限：2010年9月2号至2013年9月1日），刘振光、刘策以浦东新区北蔡莲溪路1-189号601世外桃

源别墅（抵押期限：2010年9月2号至2013年9月1日），大连欧祥船务公司以云紫3号作最高额抵押合同，分别与

银行签订了3102002010AM00001801、3102002010AM00001802、3102002010AM00001800号抵押合同；

徐增增、 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紫锦船务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3102002010AM00001800、3102002010AM00001801、3102002010AM00001802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

债务期间为2011年10月17日至2012年10月17日。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述抵押和担保合同已经结束。

2、2011年12月，公司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DLQY201112050018《综合授信额度协议》

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流动资金借款7,000万元，承兑汇票3000万元，期限为：2011年12月31日至2012年

12月30日，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徐增增、刘振光提供保证。 2010年12月13日，上海龙宇控股有限公司、舟山

龙 宇 燃 油 有 限 公 司 、 徐 增 增 、 刘 振 光 分 别 与 大 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分 行 签 署

DLQY201112050018B02\03\04\05号最高额承兑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2011年12月31日至2013年3月30日；

浙江龙宇船务有限公司以龙宇1和龙宇3加油船为上述授信提议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期间为：2011年12月6日至

2014年12月5日。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述抵押和担保合同已经结束。

2、关联方资产转让、债务重组情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4

年发生额

（

元

）

上海龙宇燃油控股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转让

23,012,329.75

德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四家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船加油业务客户，由于2014年舟山市定

海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德勤破产重整。 截至德勤进入破产重整，公司账面对德勤的应收账款合计为23,012,

329.75元人民币。

公司控股股东龙宇控股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消除德勤破产重整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的不确定

性，与公司签订有关上述债权的《债权转让协议》。 依据该协议，公司以23,012,329.75元人民币全额转让其所

持德勤债权与龙宇控股，龙宇控股于《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款项打入公司账户，上述款

项公司已经全部收到。

3、委托借款

借款人 委托人 金额

(

元

)

开始日 结束日

龙宇燃油 龙宇控股

39,000,000.00 2012.1.16 2013.1.15

4、其他关联交易

单位：元

交易类型

2014

年

2013

年

高管薪酬

4,670,800.00 3,461,600.00

二、银厥资本的基本情况

（一）银厥资本的概况

公司名称：银厥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建伟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新疆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迎宾路总部服务中心5楼510室

经营范围：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的相关服

务。

（二）银厥资本股东的情况

银厥资本的股东为杨建伟和潘月洁。 截至本预案发布之日，其股东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杨建伟

50

潘月洁

50

（三）银厥资本的主营业务情况

银厥资本主要业务范围为私募基金管理。 2015年1月7日，银厥资本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

（四）银厥资本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银厥资本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银厥资本2014年的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

流动负债

：

-

货币资金

9,240,136.52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应收票据

-

应付票据

-

应收账款

-

应付帐款

9,108,000.00

应收利息

-

预收帐款

-

应收股利

-

应付职工薪酬

770.00

其它应收款

50,000,000.00

应交税费

10,187.44

预付账款

-

应付利息

-

存货

-

应付股利

-

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资产

-

其他应付款

-

其他流动资产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流动资产合计

59,240,136.52

其他流动负债

-

非流动资产

：

-

流动负债合计

9,211,496.9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非流动负债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长期借款

-

投资性房地产

-

应付债券

-

长期股权投资

-

长期应付款

-

长期应收款

-

专项应付款

-

固定资产

22,000.00

预计负债

-

减

：

累计折旧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固定资产净值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减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固定资产净额

-

负债合计

9,211,496.94

生产性生物资产

-

工程物资

-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在建工程

-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50,000,000.00

固定资产清理

-

资本公积

7,338.79

无形资产

-

减

：

库存股

-

商誉

-

盈余公积

7,338.80

长期待摊费用

22,748.33

未分配利润

58,710.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50,073,387.91

其他非流动资产

-

非流动资产合计

44,748.33

资产总计

59,284,884.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总

计

59,284,884.85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

减

：

营业成本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92,729.57

财务费用

（

收益以

“

-

”

号填列

）

667.16

资产减值损失

-

加

：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

净损失以

“

-

”

号填列

）

-

投资收益

（

净损失以

“

-

”

号填列

）

-

其中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93,396.73

营业外收入

-

减

：

营业外支出

-

其中

：

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

净收益以

“

-

”

号填列

）

-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93,396.73

减

：

所得税

-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93,396.73

五

、

每股收益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银厥资本、银厥资本股东及其控制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银厥资本、银厥资本股东及其控制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

情况。

三、海厚泰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海厚泰投资的概况

公司名称：北京海厚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海厚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秦常伟为代表）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8号8层04-1205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二）海厚泰投资的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情况

海厚泰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北京海厚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秦常伟为代表），有限合伙人为徐建平。

截至本预案发布之日，海厚泰投资的合伙人结构如下：

投资人 合伙人性质 投资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北京海厚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秦常伟

为代表

）

普通合伙人

100 10

徐建平 有限合伙人

900 90

总计

1,000 100

（三）海厚泰投资的主营业务情况

海厚泰投资成立于2013年12月23日，主要业务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四）海厚泰投资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海厚泰投资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最近五年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海厚泰投资2014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货币资金

49,801.43

短期借款

短期投资 应付票据

应收票据 应付帐款

应收帐款 预收帐款

减

:

坏帐准备 其它应付款

58,562.00

应收帐款净额 应付工资

预付帐款 应付福利费

应收补贴款

其它应收款 未交税金

存货 未付利润

待摊费用 其它未交款

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 预提费用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券投

资

待扣税金

其它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49,801.43

其它流动负债

长期投资

：

流动负债合计

58,562.00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

长期负债

：

固定资产原价 长期借款

减

:

累计折旧 应付债券

固定资产净值 长期应付款

固定资产清理 其它长期负债

其中

:

住房周转金

在建工程 长期负债合计

待处理固定资产净损失 所有者权益

：

固定资产合计 实收资本

无形及递延资产

：

资本公积

无形资产 盈余公积

递延资产 未分配利润

-8,760.57

无形及递延资产合计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60.57

其它资产

：

其它长期资产

资产总计

49,801.43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49,801.43

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一

：

主营业务收入

减

:

主营业务成本

营业费用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二

：

主营业务利润

加

:

其它业务利润

减

:

管理费用

8,562.00

财务费用

198.57

其中

:

利息支出

汇兑损益

三

：

营业利润

-8,760.57

加

: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减

:

营业外支出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四

：

利润总额

-8,760.57

减

：

所得税

五

：

净利润

-8,760.57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海厚泰投资、海厚泰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

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海厚泰投资、海厚泰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之

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四、上海苇晔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苇晔的概况

公司名称：上海苇晔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超君）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99号舜浦大厦7层P区743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

代理记账）。

上海苇晔及相关方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上海苇晔和另一发行对象上海灏奕为一致行动人。

（二）上海苇晔的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情况

上海苇晔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李臻。 截至本预案发布之日，苇晔投

资的合伙人结构如下：

投资人 合伙人性质 投资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上海道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99 0.33

李臻 有限合伙人

29,901 99.67

总计

30,000 100

（三）上海苇晔的主营业务情况

上海苇晔成立于2015年2月4日，主要投资于具有核心研发能力、具备优势竞争力、发展前景良好、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明显、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实业公司。

（四）上海苇晔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上海苇晔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最近五年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苇晔成立于2015年2月4日，故无2014年财务数据。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海苇晔、上海苇晔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及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上海苇晔、上海苇晔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

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五、上海灏奕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灏奕的概况

公司名称：上海灏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李臻）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青浦区公园路99号舜浦大厦7层P区772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

代理记账）

（二）上海灏奕的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情况

上海灏奕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王超君。 截至本预案发布之日，上海

灏奕的合伙人结构如下：

投资人 合伙人性质 投资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上海经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99 0.33

王超君 有限合伙人

29,901 99.67

总计

30,000 100

（三）上海灏奕的主营业务情况

上海灏奕成立于2015年4月3日，主要投资于具有核心研发能力、具备优势竞争力、发展前景良好、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明显、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实业公司。

（四）上海灏奕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上海灏奕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最近五年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灏奕成立于2015年4月3日，故无2014年财务数据。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海灏奕、上海灏奕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及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上海灏奕、上海灏奕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

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六、上海泽熙增煦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泽熙增煦的概况

公司名称：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授权代表：朱珠）

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118号3354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会展会务服

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办公设备、公益礼品、日用百货销售。

（二）上海泽熙增煦的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情况

上海泽熙增煦的普通合伙人为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和上

海泽熙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截至本预案发布之日，上海泽熙增煦的合伙人结构如下：

投资人 合伙人性质 投资金额

（

万元

）

比例

（

%

）

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2,937.75 5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5,229.7 94

上海泽熙资产管理中心

（

普通合伙

）

有限合伙人

587.55 1

总计

58,755 100

（三）上海泽熙增煦的主营业务情况

上海泽熙增煦成立于2013年1月28日，主要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认购与投资。目前主要的投资

为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503）非公开发行的90,000,000股股票。

（四）上海泽熙增煦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上海泽熙增煦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徐柏良）最近五年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

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上海泽熙增煦2014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产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货币资金

147,882.43

短期借款

短期投资 应付票据

应收票据 应付账款

应收账款 预收账款

预付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应收利息 应付利息

其他应收款

170,117.57

应付利润

存货 其他应付款

318,000.00

其中

：

原材料 其他流动负债

在产品 流动负债合计

318,000.00

库存商品 非流动负债

：

周转材料 长期借款

其他流动资产 长期应付款

流动资产合计

318,000.00

递延收益

非流动资产

：

其他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330,300,0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长期股权投资 负债合计

318,000.00

固定资产原价

减

：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无形资产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330,300,000.00

开发支出 资本公积

长期待摊费用 盈余公积

其他非流动资产 未分配利润

非流动资产合计

330,300,000.00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合计

330,300,000.00

资产总计

330,618,000.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30,618,000.00

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减

：

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其中

：

消费税

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资源税

土地增值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

房产税

、

车船税

、

印花税

教育附加税

、

矿产资源补偿费

、

排污费

销售费用

其中

：

商品维修费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管理费用

26,000.00

其中

：

开办费

业务招待费

研究费用

财务费用

5,691.27

其中

：

利息费用

（

收入以

“

-

”

号填列

）

3,899.22

加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二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31,691.27

加

：

营业外收入

其中

：

政府补助

减

：

营业外支出

其中

：

坏账损失

无法收回的长期债券投资损失

无法收回的长期股权投资损失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

税收滞纳金

三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31,691.27

减

：

所得税费用

四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31,691.27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海泽熙增煦、上海泽熙增煦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不存

在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七）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24个月内，上海泽熙增煦、上海泽熙增煦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

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

第三节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年4月16日，龙宇燃油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人刘振光先生、银厥资本、海厚泰投资、上海苇

晔、上海灏弈、上海泽熙增煦分别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股票认购

（一）认购

龙宇燃油将向刘振光先生、银厥资本（拟设立银厥1号以及银厥2号）、海厚泰投资、上海苇晔、上海灏弈、

上海泽熙增煦发行股份。 其中，刘振光认购128,345,315股、银厥资本管理的银厥1号认购12,836,970股和银

厥资本管理的银厥2号认购38,881,790股、海厚泰投资认购12,836,970股、上海苇晔认购22,464,698股、上海

灏弈认购22,464,698股、上海泽熙增煦认购32,093,820股。

若龙宇燃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已在下文定义）至缴款通知日（已在下文定义）期间有现金分红、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拆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认购方拟认购新股的数量及每股认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新股的股票种类及股票面值

本次发行新股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面值为1.00元/股。

（三）认购方式

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认购拟认购新股。

（四）认购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龙宇燃油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2015年4月17日（以下简称

“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新股的每股价格在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90%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本次发行新股价格为人民币15.58元/股。

（五）限售期

认购方承诺,认购方按本协议认购的拟认购新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二、认购价款的缴付及股票的交付

（一）认购价款缴付

认购方应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收到龙宇燃油向认购方发出的认购价款书面缴款通知（通知

发出之日为“缴款通知日” ）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根据本协议的规定将其应支付之认购价款划入缴款通

知指定的账户，验资完毕扣除相关费用后划入龙宇燃油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二）股票交付

龙宇燃油应在认购方按规定程序以及本协议约定足额缴付认购价款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

证券登记结算部门规定的程序,将认购方实际认购的龙宇燃油股票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证券登记系统记入认购方名下,以实现交付。

（三）其他安排

如果认购方未能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付其应支付之认购价款的，则视为认购方自动放弃认购拟

认购新股的权利，龙宇燃油有权另行处理认购方放弃认购的股票。 发生前述情形的，认购方须按照本协议的规

定承担违约责任

三、龙宇燃油的保证和承诺

1、龙宇燃油本次发行的行为,�符合现行有效之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龙宇燃油将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协议的约定,� 向认购方交付认购方所认购的拟

认购新股。

四、认购方的保证和承诺

1、 认购方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具备认购龙宇燃油本次发行股票的意

愿、资格和能力；

2、认购方认购龙宇燃油本次发行股票的行为符合现行有效之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认购方承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和本协议的约定,向龙宇燃油履行认购义务并按时足额缴付认购

款项；

4、认购方承诺,认购方所认购的龙宇燃油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协议的生效

1、本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首日起生效:

（1）龙宇燃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及本协议;

（2）中国证监会书面同意本次发行方案。

2、如非因一方或双方违约的原因造成前述先决条件未能得到满足,则双方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

出之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和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 因违约方

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 并由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 该违约

方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四节 与目标资产转让相关的合同之主要内容

龙宇燃油（以下简称“收购方” ）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向金汉王科技（以下简称“出售方” ）收购

金汉王技术（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100%的股份。 就上述收购事项，龙宇燃油于2015年4月15日与金汉王科

技签订了《北京金汉王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一、收购金汉王技术100%股权前提条件

鉴于：金汉王科技拟对目标公司进行重组(以下简称“内部重组” ),� 包括1)以100,000万元的价格向目标

公司转让其拥有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天柱西路8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京顺国用(2011)出字

第00035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附着其上之建筑面积为53,938.42平方米的在建工程, � 并将相应的许可证照

变更至目标公司名下；2)以货币98,000万元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后,� 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

本均为人民币100,000万元,�金汉王科技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龙宇燃油拟购买出售方持有的完成内部重组后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出售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四十五(45)日内完成目标公司内部重组并履行完所有必需的审批、变更登记手

续。 双方进一步同意,出售方如未能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四十五(45)日内完成目标公司内部重组并履行

完所有必需的审批、变更登记手续,则该四十五(45)日期限将相应顺延但至迟不超过《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六十(60)日。 如出售方无法完成目标公司内部重组或有证据表明目标公司内部重组存在实质性障碍,� 则收购

方有权书面通知出售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其双倍返还收购方已支付之定金。

二、目标资产作价

基于对标的资产价值的预估,�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标的资产的预估作价为人民币10亿元。 双方同意,公

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目标公司内部重组完成当月的最后一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

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双方同意,若标的资产评估价值低于上述作价,双方将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对标

的资产的作价予以修改。

三、收购价款支付及股权交付安排

1、定金支付及部分股权交付安排

收购方将于本协议签署后向出售方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30%作为定金,�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1）双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五(5)日内对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京顺国用(2011)出字第00035号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及在建工程的交付界面进行确认。 在完成上述交付界面确认的前提下,�收购方将于本协议签署后五(5)个

工作日内将定金中的3000万元支付至出售方指定之银行账户内；

（2）收购方将于本协议签署后九十(90)日内将剩余定金部分（即定金总额减去已支付的3000万元）支付

至出售方与收购方共同开立之监管账户内。 为免疑义,�如出售方未能于本协议签署后四十五(45)日内办理完

(下转A46版）


